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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實驗室設置辦法 

 
107 年 5 月 8 日 系務會議通過   

 

為提供本系教師擴展學術研究領域與教學並經由實驗與研究進行驗證整合及規範實驗場所

設立之事項，使其運作更具效率並合乎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確保教職員工生之安全，

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執行要項為： 

1.申請：提案人得備計畫書向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請，計畫書應經本系教師兩位以上連署，

其內容應包括 

     (1)成立動機、目的、與推動方式。 

     (2)空間需求。 

         

2.審核：由學術委員會負責審查通過後，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同意後填寫學

校相關申請表格，經相關單位同意後始得設立。 

 

3.監督：實驗室成立後，實驗室負責老師每年應向學術委員會提出書面成果報告格式如附

件，若有同仁對該實驗室有不同意見時，應備理由書經本系教師二位以上連署後，

向學術委員會提出討論。學術委員會得依討論結果，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表決同

意後，向系務會議提案撤銷該實驗室。實驗室成立後需接受土木系環境安全衛生

委員會、工學院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學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之督導、

訪視與檢查並配合訪視缺失之改善。實驗室進行實驗之人員需接受系所或工學院

或學校之安全衛生教育相關訓練後始得進入實驗室。 

 

4.實驗室負責支援之技術人員由技術人員辦公室與系主任討論後指派。 

5.經費原則：實驗室設置所需之經費，若需系上支援時得以特案提交學術委員會審議及裁

定。 

6.實驗室申請應符合國立台灣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實驗場所設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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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大土木系_______________實驗室_____年度 

成果報告 

 

一、 實驗室基本資料 

（一） 成立宗旨 

（二） 沿革簡介 

（三） 現階段主要目標 

（四） 主要人力 

實驗室負責老師： 

技術人員： 

研究生：      人 

（五） 空間使用狀況 

 

 

二、 研究成果 

（一）論著發表 

1.期刊論文 

2. 學術會議論文 

3. 學術專書 

4. 其他 

 

（二）專利申請 

 

（三）技術移轉 

 

 

 

（四）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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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主持人 
研究經費

(萬元) 

執行 

期間 

委託 

單位 

     

     

     

     

 

（五）學術演講及專題發表 

題目/演講者 時間／地點 主辦單位 

   

   

   

 

（六）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人數規模 
若為協辦，請

註明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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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成果 

（一）辦理教育推廣活動 

活動主題 時間／地點 參加人數 

   

   

   

 

（二）辦理人才培訓活動 

培訓主題 時間／地點 參加人數 

   

   

   

 

（三）協助本系授課 

開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修習 

人數 
授課教師 協助授課內容 

      

      

      

 

（四）其他教育成果（教學及研究） 

 

 

四、校內外服務 
 

 

五、其他 

 


